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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动车驾驶员培训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令2022年第32号）

文号：交通运输部令2022年第32号

《机动车驾驶员培训管理规定》已于2022年9月21日经第22次部务会议通过，现予
公布，自2022年11月1日起施行。

部长  李小鹏

2022年9月26日

机动车驾驶员培训管理规定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机动车驾驶员培训经营活动，维护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市场秩序，保护
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
路运输条例》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从事机动车驾驶员培训业务的，应当遵守本规定。

机动车驾驶员培训业务是指以培训学员的机动车驾驶能力或者以培训道路运输驾驶
人员的从业能力为教学任务，为社会公众有偿提供驾驶培训服务的活动。包括对初学机
动车驾驶人员、增加准驾车型的驾驶人员和道路运输驾驶人员所进行的驾驶培训、继续
教育以及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教练场经营等业务。

第三条 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实行社会化，从事机动车驾驶员培训业务应当依法经营，
诚实信用，公平竞争。

第四条 机动车驾驶员培训管理应当公平、公正、公开和便民。

第五条 交通运输部主管全国机动车驾驶员培训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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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以下简称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负责本行
政区域内的机动车驾驶员培训管理工作。

第二章  经营备案

第六条 机动车驾驶员培训依据经营项目、培训能力和培训内容实行分类备案。

机动车驾驶员培训业务根据经营项目分为普通机动车驾驶员培训、道路运输驾驶员
从业资格培训和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教练场经营三类。

普通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根据培训能力分为一级普通机动车驾驶员培训、二级普通机
动车驾驶员培训和三级普通机动车驾驶员培训三类。

道路运输驾驶员从业资格培训根据培训内容分为道路客货运输驾驶员从业资格培训
和危险货物运输驾驶员从业资格培训两类。

第七条 从事三类（含三类）以上车型普通机动车驾驶员培训业务的，备案为一级普
通机动车驾驶员培训；从事两类车型普通机动车驾驶员培训业务的，备案为二级普通机
动车驾驶员培训；只从事一类车型普通机动车驾驶员培训业务的，备案为三级普通机动
车驾驶员培训。

第八条 从事经营性道路旅客运输驾驶员、经营性道路货物运输驾驶员从业资格培训
业务的，备案为道路客货运输驾驶员从业资格培训；从事道路危险货物运输驾驶员从业
资格培训业务的，备案为危险货物运输驾驶员从业资格培训。

第九条 从事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教练场经营业务的，备案为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教练场
经营。

第十条 从事普通机动车驾驶员培训业务的，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取得企业法人资格。

（二）有健全的组织机构。

包括教学、教练员、学员、质量、安全、结业考核和设施设备管理等组织机构，并
明确负责人、管理人员、教练员和其他人员的岗位职责。具体要求按照有关国家标准执
行。

（三）有健全的管理制度。

包括安全管理制度、教练员管理制度、学员管理制度、培训质量管理制度、结业考
核制度、教学车辆管理制度、教学设施设备管理制度、教练场地管理制度、档案管理制
度等。具体要求按照有关国家标准执行。

（四）有与培训业务相适应的教学人员。

1.有与培训业务相适应的理论教练员。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聘用的理论教练员应
当具备以下条件：

持有机动车驾驶证，具有汽车及相关专业中专以上学历或者汽车及相关专业中级以
上技术职称，具有2年以上安全驾驶经历，掌握道路交通安全法规、驾驶理论、机动车
构造、交通安全心理学、常用伤员急救等安全驾驶知识，了解车辆环保和节约能源的有



关知识，了解教育学、教育心理学的基本教学知识，具备编写教案、规范讲解的授课能
力。

2.有与培训业务相适应的驾驶操作教练员。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聘用的驾驶操作
教练员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持有相应的机动车驾驶证，年龄不超过60周岁，符合一定的安全驾驶经历和相应车
型驾驶经历，熟悉道路交通安全法规、驾驶理论、机动车构造、交通安全心理学和应急
驾驶的基本知识，了解车辆维护和常见故障诊断等有关知识，具备驾驶要领讲解、驾驶
动作示范、指导驾驶的教学能力。

3.所配备的理论教练员数量要求及每种车型所配备的驾驶操作教练员数量要求应当
按照有关国家标准执行。

（五）有与培训业务相适应的管理人员。

管理人员包括理论教学负责人、驾驶操作训练负责人、教学车辆管理人员、结业考
核人员和计算机管理人员等。具体要求按照有关国家标准执行。

（六）有必要的教学车辆。

1.所配备的教学车辆应当符合国家有关技术标准要求，并装有副后视镜、副制动踏
板、灭火器及其他安全防护装置。具体要求按照有关国家标准执行。

2.从事一级普通机动车驾驶员培训的，所配备的教学车辆不少于80辆；从事二级普
通机动车驾驶员培训的，所配备的教学车辆不少于40辆；从事三级普通机动车驾驶员培
训的，所配备的教学车辆不少于20辆。具体要求按照有关国家标准执行。

（七）有必要的教学设施、设备和场地。

具体要求按照有关国家标准执行。租用教练场地的，还应当持有书面租赁合同和出
租方土地使用证明，租赁期限不得少于3年。

第十一条 从事道路运输驾驶员从业资格培训业务的，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取得企业法人资格。

（二）有健全的组织机构。

包括教学、教练员、学员、质量、安全和设施设备管理等组织机构，并明确负责
人、管理人员、教练员和其他人员的岗位职责。具体要求按照有关国家标准执行。

（三）有健全的管理制度。

包括安全管理制度、教练员管理制度、学员管理制度、培训质量管理制度、教学车
辆管理制度、教学设施设备管理制度、教练场地管理制度、档案管理制度等。具体要求
按照有关国家标准执行。

（四）有与培训业务相适应的教学车辆。

1.从事道路客货运输驾驶员从业资格培训业务的，应当同时具备大型客车、城市公
交车、中型客车、小型汽车、小型自动挡汽车等五种车型中至少一种车型的教学车辆和
重型牵引挂车、大型货车等两种车型中至少一种车型的教学车辆。



2.从事危险货物运输驾驶员从业资格培训业务的，应当具备重型牵引挂车、大型货
车等两种车型中至少一种车型的教学车辆。

3.所配备的教学车辆不少于5辆，且每种车型教学车辆不少于2辆。教学车辆具体要
求按照有关国家标准执行。

（五）有与培训业务相适应的教学人员。

1.从事道路客货运输驾驶员从业资格理论知识培训的，教练员应当持有机动车驾驶
证，具有汽车及相关专业大专以上学历或者汽车及相关专业高级以上技术职称，具有2
年以上安全驾驶经历，熟悉道路交通安全法规、驾驶理论、旅客运输法规、货物运输法
规以及机动车维修、货物装卸保管和旅客急救等相关知识，了解教育学、教育心理学的
基本教学知识，具备编写教案、规范讲解的授课能力，具有2年以上从事普通机动车驾
驶员培训的教学经历，且近2年无不良的教学记录。从事应用能力教学的，还应当具有
相应教学车型的驾驶经历，熟悉机动车安全检视、伤员急救、危险源辨识与防御性驾驶
以及节能驾驶的相关知识，具备相应的教学能力。

2.从事危险货物运输驾驶员从业资格理论知识培训的，教练员应当持有机动车驾驶
证，具有化工及相关专业大专以上学历或者化工及相关专业高级以上技术职称，具有2
年以上安全驾驶经历，熟悉道路交通安全法规、驾驶理论、危险货物运输法规、危险化
学品特性、包装容器使用方法、职业安全防护和应急救援等知识，具备相应的授课能
力，具有2年以上化工及相关专业的教学经历，且近2年无不良的教学记录。从事应用能
力教学的，还应当具有相应教学车型的驾驶经历，熟悉机动车安全检视、伤员急救、危
险源辨识与防御性驾驶以及节能驾驶的相关知识，具备相应的教学能力。

3.所配备教练员的数量应不低于教学车辆的数量。

（六）有必要的教学设施、设备和场地。

1.配备相应车型的教练场地，机动车构造、机动车维护、常见故障诊断和排除、货
物装卸保管、医学救护、消防器材等教学设施、设备和专用场地。教练场地要求按照有
关国家标准执行。

2.从事危险货物运输驾驶员从业资格培训业务的，还应当同时配备常见危险化学品
样本、包装容器、教学挂图、危险化学品实验室等设施、设备和专用场地。

第十二条 从事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教练场经营业务的，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取得企业法人资格。

（二）有与经营业务相适应的教练场地。具体要求按照有关国家标准执行。

（三）有与经营业务相适应的场地设施、设备，办公、教学、生活设施以及维护服
务设施。具体要求按照有关国家标准执行。

（四）具备相应的安全条件。包括场地封闭设施、训练区隔离设施、安全通道以及
消防设施、设备等。具体要求按照有关国家标准执行。

（五）有相应的管理人员。包括教练场安全负责人、档案管理人员以及场地设施、
设备管理人员。



（六）有健全的安全管理制度。包括安全检查制度、安全责任制度、教学车辆安全
管理制度以及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等。

第十三条 从事机动车驾驶员培训业务的，应当依法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办理有关登
记手续后，最迟不晚于开始经营活动的15日内，向所在地县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办理备
案，并提交以下材料，保证材料真实、完整、有效：

（一）《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备案表》（式样见附件1）；

（二）企业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

（三）经营场所使用权证明或者产权证明；

（四）教练场地使用权证明或者产权证明；

（五）教练场地技术条件说明；

（六）教学车辆技术条件、车型及数量证明（从事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教练场经营的
无需提交）；

（七）教学车辆购置证明（从事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教练场经营的无需提交）；

（八）机构设置、岗位职责和管理制度材料；

（九）各类设施、设备清单；

（十）拟聘用人员名册、职称证明；

（十一）营业执照；

（十二）学时收费标准。

从事普通机动车驾驶员培训业务的，在提交备案材料时，应当同时提供由公安机关
交通管理部门出具的相关人员安全驾驶经历证明，安全驾驶经历的起算时间自备案材料
提交之日起倒计。

第十四条 县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收到备案材料后，对材料齐全且符合要求的，应当
予以备案并编号归档；对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要求的，应当当场或者自收到备案材料
之日起5日内一次性书面通知备案人需要补充的全部内容。

第十五条 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变更培训能力、培训车型及数量、培训内容、教练
场地等备案事项的，应当符合法定条件、标准，并在变更之日起15日内向原备案部门办
理备案变更。

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名称、法定代表人、经营场所等营业执照登记事项发生变化
的，应当在完成营业执照变更登记后15日内向原备案部门办理变更手续。

第十六条 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需要终止经营的，应当在终止经营前30日内书面告
知原备案部门。

第十七条 县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当向社会公布已备案的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名
称、法定代表人、经营场所、培训车型、教练场地等信息，并及时更新，供社会查询和
监督。

第三章  教练员管理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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